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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育”并举的育人背景下，《义务教育

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以下简称

“义教新课标”）将“审美创造”作为语文核心素养

之一，体现出义务教育语文课程在美育方面的育

人要求，具体表述如下：

审美创造是指学生通过感受、理解、欣赏、评

价语言文字及作品，获得较为丰富的审美经验，

具有初步的感受美、发现美和运用语言文字表现

美、创造美的能力；涵养高雅情趣，具备健康的审

美意识和正确的审美观念。［1］

义教新课标从语文课程审美对象、审美路

径、审美目标三个方面阐述了核心素养之“审美

创造”的内涵。下面将结合美学、美育理论解读

义教新课标中的“审美创造”素养。

一、“审美创造”之核心：形式之美

语文课程的审美活动是以语言文字及作品

为审美对象的生命体验活动。就审美对象而言，

“美在形式”是美学的一个经典命题。所谓形式，

是指构成事物各要素的组织方式及外部表现形

态。“形式之美”，是指构成审美对象各要素的组

织方式及外部形态之美，有以下两层含义。

1.形式自身的和谐

此层意义上的形式美指审美对象“构成的自

然物质材料及其组合”表现出“比例与匀称、节奏

与韵律、对称与均衡，以及总体组合关系的多样

统一”［2］，给人以和谐的愉悦感。哲学家康德称

之为“纯粹美”，他认为这种美“本身并无意义，它

们并不表示什么”，“而是自身给人以愉快”。［3］古

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就认为自然之美在于它

的和谐，人身体的美在于其各部分之间比例的对

称和谐，音乐的美在于对立因素的和谐的统一。

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美的主要形式是秩序、

对称和比例”。思想家奥古斯丁认为美是“整一”

或“和谐”。画家达·芬奇也认为“美感完全建立

在各部分之间神圣的比例关系上”［4］。这一层含

义的美也常常被用于指称科学美：数学家彭加勒

认为科学美来自各部分的和谐秩序，物理学家德

布罗意评价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雅致和美丽

是无可争辩的”，爱因斯坦自己也认为“美在本质

上具有简单性与和谐性”，物理学家海森堡也强

调科学美在于统一性与简单性［5］。美在秩序与

和谐是形式美最基本的内涵。

2.有意味的形式

此命题由英国文艺美学家克莱夫·贝尔提

出，他认为形式之美在于形式所蕴含的“意味”，

这里的“意味”指审美主体寄寓形式中的情感、意

蕴、哲思等。外在的形式与内在的情思意蕴的结

语文课程“审美创造”素养的内涵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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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从语文课程审美对象、审美路径、审美目标三

个方面阐述了核心素养之“审美创造”的内涵。以语言文字及作品的形式美为审美对象，以审美感

受、理解、欣赏、评价的审美活动为路径，以丰富审美经验、发展审美能力与形成健康审美意识为审

美目标，构成了“审美创造”的素养体系，体现出义务教育语文课程的美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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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便是美。朱光潜先生认为“一个美的事物的形

式就是一种精神内容的象征”［6］。审美对象深层

的美在于其外在形式能体现出主体的情思意绪，

并且这种内在情思能引发共鸣，揭示普遍的情

感、共同的人性。正如美学家苏珊·朗格所说，

“艺术，是人类情感的符号形式的创造”［7］。如果

说“美在形式的和谐”揭示了审美的外在特征，那

么“有意味的形式”则揭示了审美的内在本质。

审美的本质属性启示我们，对语言文字之美的欣

赏与创造不能停留于外在形式。如书法之美，不

止于笔画的连贯与结构的匀称，更美在笔画背后

生命活力的灌注以及作者人格品性的渗透。文

学作品中的自然美，也不止于山青水绿、繁花似

锦、鸟鸣鸢飞，更要关注自然景物背后的蓬勃生

命力。文学作品中的社会美，也不止于对某个人

物形象的理解，更要关注人物形象所揭示的共同

人性，感受不同的生命样态。诗歌明快的节奏，

常常是轻松愉悦心情的表露；舒缓的节奏，则往

往蕴含着伤感或迷茫。结构形式的回环往复，则

是眷恋与不舍的表达。

总之，作为审美对象的美，不仅体现在对象

形式的匀称和谐，更体现在形式所蕴含的生命意

味。审美便要把外在的客观事物与内在的生命

体验结合起来，在对外在形式的观照、欣赏与创

造中，丰富自我的感性生命，发掘生命意义，促进

自我精神成长。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审美才具

有育人的价值。

二、“审美创造”之对象：语言文字之美

理解了审美对象的形式美，我们进一步来关

注语言文字之美。作为语文审美对象，语文课程

中的语言文字之美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文字

之美、语言之美及作品之美。

1.文字之美

义教新课标对“文字美”相关课程内容的阐

述主要体现在“识字与写字”的学段要求中，概括

起来包括汉字的形体美与书法美两个方面。

通过梳理义教新课标“识字与写字”的学段

要求，结合形式美的两层内涵，可以把“文字美”

的课程内容概括为：汉字的形体美方面，首先体

现在汉字的字形、结构、书写特点上的优美，写字

做到端正、整洁、美观；其次感受汉字文化内蕴。

书法美方面，要求临摹、欣赏名家书法，体会审美

价值。虽然在书法美方面，义教新课标没有具体

的要求，但在统编小学语文教材五、六年级语文

园地的“书写提示”部分，教材编者精心挑选了

楷书四大家“欧颜柳赵”的杰作。教师可从中国

书法的线条、结构和章法等方面，引导学生欣赏

书法之美。

2.语言之美

语言之美指语言的形式之美，具体包括语言

的音韵之美、语法之美、修辞之美、风格之美四个

方面。声调的高低、语调的轻重、节奏的缓急、韵

律的组合，以及从中体现出来的情感意味，便构

成了语言的音韵之美。语词的巧妙搭配、句式的

长短组合以及从中表达的丰富意蕴便构成了语

法之美。如“红杏枝头春意闹”，这里“闹”与“春

意”搭配，便把抽象的“春意”具象化、动态化

了。同时在语词的组织安排上，先写“红杏枝

头”，聚焦点，再写“春意”，扩展到面，最后一

“闹”字，画龙点睛，整个画面顿时生动起来，不

仅写出了红杏开在枝头的热闹，更写出了整个

春天的热闹，难怪王国维说“着一‘闹’字而境界

全出”。修辞之美指语言通过修辞所呈现出的

活力与生机，如比喻带来的鲜活感，拟人带来的

亲切感，排比所显示出的气势，夸张所呈现出的

惊异感，等等，修辞为平常的语言灌注了生命的

活力。语言风格指作家（流派）的整体语言风

貌，风格之美指不同作家（流派）在语言方面所

呈现出的个性化审美特征，它是个体生命状态

在语言上的外化。如鲁迅语言之冷峻，朱自清

语言之清雅，李白语言之自然，杜甫语言之沉郁，

等等。义教新课标对“语言之美”没有专门阐述，

这里略作补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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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作品之美

相对于文字、语言之美，作品之美更具综合

性与复杂性，既体现在作品语言之美，还体现在

构成作品的各要素（如形象、情境、细节、场景等）

以及作品的章法、结构之美。义教新课标对“作

品之美”的内容要求主要体现在“学段要求”与

“文学阅读与创意表达”学习任务群的学习要求

两个部分。

梳理以上两部分的内容，关于义务教育语文

课程“作品之美”的内容与要求，可以得出如下结

论：（1）文体方面，对“作品之美”的探究主要集中

于叙事类作品与文学作品。（2）主题方面，“作品

之美”遍及革命、自然与社会三大主题，涉及革命

英雄之美、自然之美与社会之美三个方面。革命

英雄之美侧重于对革命英雄人物、事迹的欣赏，

对革命情怀的感受，以及对理想信念、奋斗精神

的体会；自然之美侧重于对作品中自然美景等的

欣赏，对自然与生命的珍爱，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的感悟；社会之美侧重于对多彩生活、童真童趣的

欣赏，对成长意义的领悟。（3）形式方面，主要聚焦

对作品形象、情境、语言的想象、欣赏与创造，领会

思想，体验情感。（4）学段方面，审美教学内容体

现出层级性。第一学段，侧重于审美兴趣与初步

整体的审美体验与感受；第二学段，开始关注文

学形象与语言美以及审美想象；第三学段，进一

步突出对文学情境、形象、语言、细节的欣赏与表

达，强调更为丰富的情感体验与表达，以及文学

与生活的联系；第四学段，强调通过文学形象、情

境与语言，感受丰富情感与思想内涵，并获得人

生启示，促进精神成长。通过创作诗歌、小小说

等文学样式，表达人生体验与理解。从初步整体

的审美体验，到对形式美要素（形象、语言、情境、

细节）的欣赏，体现出从审美经验积累到审美能

力的培养；从关注个人的情感体验到关注家国、

自然、社会各类主题的欣赏，体现出审美视野的

拓宽和审美情感的丰富。下面通过表1直观展示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作品之美”的内容要求。

三、“审美创造”之路径：审美活动

审美素养是在审美活动中养成的，正如义教

新课标所言，“通过感受、理解、欣赏、评价语言文

字及作品”，丰富审美经验，具有审美能力，涵养

高雅情趣，形成审美观念。这里的感受、理解、欣

赏、评价活动就是审美活动的具体内容，也是培

养“审美创造”素养的实践路径。

审美活动是对审美对象形式美的体验活

动。其中，审美感受是对审美对象形式特征的感

知与体验，审美理解是对审美对象形式意味的领

悟，审美欣赏是对形式表现意味的品味与赏析，

审美评价则指在审美感知、理解与欣赏的基础上

视角

文体

主题

形式

学段

审美教学内容

叙事作品：童话、寓言、故事、传记、写人叙事文

文学作品：小说、诗歌（儿歌、古诗词、儿童诗）、散文、剧本

革命英雄之美：欣赏革命英雄人物、事迹，感受革命情怀，体会理想信念、奋斗精神

自然之美：欣赏与表现自然美景；体验自然、热爱自然，珍爱生命；体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意义

社会之美：感受、欣赏与表现多彩生活、童真童趣与成长的故事

欣赏与创造形象、情境、语言、情节、细节等，丰富情感体验，深化思想，获得启示

第一学段：向往美好，展开想象，初步体验情感，感受语言优美

第二学段：初步感受生动的形象和优美的语言；展开想象，体会人物命运与情感变化

第三学段：感受情境、场景、人物、细节，体验情感，说出喜爱、憎恶、崇敬、向往、同情等情感体验；受到美的感

染，向往与追求美好

第四学段：欣赏形象、富有表现力的语言，有个性化的情感体验，获得对自然、社会、人生的启示

表1 义教新课标语文课程“作品之美”的内容要求

21



2 02 4. 10

对审美对象形式美的鉴别与判断。以冰心的《繁

星》（一五九）为例［8］：

母亲啊！

天上的风雨来了，

鸟儿躲到它的巢里；

心中的风雨来了，

我只躲到你的怀里。

初读、想象：看到的是风雨中鸟儿归巢，小女

孩躲进母亲怀里的温馨画面，感受诗歌节奏的轻

柔与音韵的和谐，形成初步的审美感受。

再读、品味：体会类比形式中母亲对“我”的

庇护与“我”对母亲的依恋，揭示出形式中的“意

味”，形成审美理解。

品析、欣赏：诗人用类比手法，以鸟儿归巢躲

避风雨的自然现象类比“我”心灵受伤，躲进母亲

怀里，寻求安慰与庇护。两次“风雨”，由实到虚，

揭示出诗歌的情感走向，两个“躲”字，生动地道

出鸟儿和“我”寻找庇护的“童真”情态。“只躲到

你的怀里”，一个“只”字道出母亲是“我”心灵的

唯一庇护所，揭示出母亲在“我”生命中至关重要

的作用，流露出“我”对母亲深深的依恋。从语

言、结构、意象、情境等形式要素入手欣赏诗歌表

达的妙处，这是审美欣赏。

品鉴、评价：这首诗类比巧妙、贴切，语言简洁

明快而又意味深长，不仅揭示出母爱的温暖与孩子

的童真，还体现出对人类情感的深刻洞察与独特感

悟，有很高的审美价值。从内容到形式，用概括的

语言对诗歌作出理性的审美判断，这是审美评价。

审美感受、审美理解、审美欣赏、审美评价层

层递进，从对语言文字及作品外在形式特征的感

知，到对形式意味的理解，再到对形式如何揭示

意味的品味与赏析，最后从审美高度进行理性评

价，体现了语文课程审美活动的实践路径。

四、“审美创造”之目标：经验—能力—意识

“审美创造”作为核心素养的重要方面，是义

务教育语文课程的美育目标。义教新课标从三

个层面阐明了其目标内涵：一是丰富审美经验，

二是发展审美能力，三是涵养审美情趣、树立健

康审美意识与正确审美观念。其中，审美经验是

基础，审美能力是核心，审美意识是根本。

1.丰富审美经验

经验是人在与客观事物直接接触过程中，通

过感觉器官获得的关于客观事物的现象和外部

联系的认识。经验属于感性认识，更多体现为对

事物外在形象与形式的感觉与知觉。审美经验

是指审美主体通过审美活动，在与审美对象的直

接接触过程中获得的对审美对象形象与形式的

整体觉知。

经验来源于实践，审美经验在审美活动中生

成。审美活动是以审美对象为载体的人生体验

活动，“审美体验也是主体积累审美经验、丰富审

美意象的过程”［9］。义教新课标强调“通过感受、

理解、欣赏、评价语言文字及作品，获得较为丰富

的审美经验”。可见，语文审美经验形成于对语

言文字美的感受、理解、欣赏、评价等审美体验活

动中。比如，一个人的书法审美经验源于经常欣

赏、临摹书法名帖；语言审美经验源于长期朗读、

品读中审美体验的积累。这启示我们，语文教学

要关注学生审美体验的过程，摒弃用分析代替体

验，或没有体验过程，直接从语言文字得出概念

性结论的教学。

审美经验是对审美对象的整体觉知，“审美

经验通常是以审美意象的方式保存的”［10］。“审美

意象”是“象”与“意”的统一体，是外在物象（人、

事、景、物）与主体情思的统一体。意象作为一种

情意融合的整体，是审美经验储存与提取的基本形

式。这启示我们，在语文教学中，要注重对文学形

象或语言形式的整体感知与体验，不能陷于细节分

析而损害了形象的整体性，也不能脱离整体语境关

注单个字词的品析，残缺的、碎片化的形象与孤立

的字词体验皆不利于审美经验的形成与积累。

2.发展审美能力

从心理学上讲，能力是指人能够顺利完成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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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活动应具备的心理特征。“审美能力是成功地

从事审美活动所必需的心理特征。”［11］审美能力

在整个审美素养中处于核心地位。义教新课标

明确指出，学生要“具有初步的感受美、发现美和

运用语言文字表现美、创造美的能力”。结合义

教新课标对审美活动的表述，借鉴美育学者的观

点，这里把审美能力划分为：审美感知力、审美理

解力、审美鉴赏力、审美表现力与创造力。

审美感知力指对语言文字形式美的感觉与

知觉能力，又称“形式感知力”，表现为对语言文

字形式美的直觉与敏锐，包括对形式特征、形式

意味的感知。比如，对语言节奏、语言情调的敏

感力，对文学形象意味的直觉力。

审美理解力指对语言文字形式意味的领悟

能力，领会语言文字背后深层意蕴的能力。审美

理解力不同于认知理解力，认知理解力是以概念

为中介认识事物的能力，以对事物客观属性的认

知为目的；而审美理解力则是以形象为中介体验

事物的能力，以对事物的情感体验为目的。以

“教师”为例，“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传

道”“受业”“解惑”三个概念明晰地传达出对“师”

的认识，这是认知理解。而用“蜡炬成灰泪始干”

描述教师，这是审美的表达。从“燃烧已尽的蜡

烛”画面，想象蜡烛不断燃烧自我，如人泪珠般点

点滴落的场景，在怜惜、敬佩之中领悟到教师无

尽的付出、无言的辛苦、无私的奉献、不改的初

心，等等，这便是审美理解的过程。在对形象的

感知、想象中生成某种体验与感悟，而这种感悟

还伴随着情感并具有多义性与不确定性。因此，

在语文课程的审美教学中，切忌把鲜活的形象直

接概括为一个个冷冰冰的词语，如从“蜡炬成灰

泪始干”的理性分析中直接概括出“无私奉献”。

审美鉴赏力指对语言文字及作品形式美的

欣赏与评价的能力。审美鉴赏能力需要专业培

养，需要了解不同类型审美对象的专业审美知

识，如对书法的鉴赏，要了解书法的“形”与“势”，

知道“笔力”“字势”“墨韵”等专业知识，才能以专

业的眼光鉴赏书法的美。对小说的鉴赏，需要学

习小说三要素、叙事方式、叙述视角等专业知识，

才能真正进入小说的审美鉴赏。

审美表现力与创造力指用语言文字表现与

创造形式美的能力，常常体现为表现形式的独

特、新颖与内在情思的个性化。因为审美表现通

常具有创造性的特征，因此二者常常联系在一

起。如阅读教学中，能读出诗歌的音韵美，读出

文章的情感意味，读出个性化的理解与感受。虽

然诗歌的节奏、韵律以及情感基调有相对的确定

性，但是不同的人读同一首诗的情感体验与感悟

是有差异的。因此，读者的阅读并非对原有作品

的再现，而是带着自身体验的表现，是读者对作

品的再创造。文学写作更是一种个人对世界独

特体验与理解的表现，一种创意的表达。

3.形成健康的审美意识

“高雅的情趣、健康的审美意识与正确的审

美观念”构成了“审美创造”的第三层内涵，这正

是核心素养中必备品格与正确价值观在审美方

面的体现。义教新课标里审美情趣、审美意识与

审美观念是并列提出的，但在美学理论中，审美

意识是更为上位的概念。因为意识与物质相对，

是整个哲学体系中最上位的概念。

审美意识是人在审美活动中形成的关于美

的主观意识与价值观念，是主体对审美对象的能

动反映。狭义的审美意识包括审美趣味和审美

观念（又称审美理想）两种形式。［12］

（1）涵养高雅的审美情趣

审美情趣，也称“审美趣味”，指审美主体在

审美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审美偏好与审美倾向，属

于一种较为感性与个性化的审美意识形式。审

美趣味有高低、广狭之分。例如，面对一棵松树，

有人认为它适合打造家具，那么此人便是从实用

的角度出发，缺乏审美情趣；有人认为它亭亭玉

立、苍劲刚毅，那么此人便是从审美的角度出发，

体现出高雅的情趣。有些人喜欢粗劣恶搞作品，

虽然这些作品可以暂时博人一笑，但简单粗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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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引人深思，这样的审美情趣是低俗的；有些

人喜欢优雅崇高的作品，这些作品含蓄隽永，意

蕴深厚，令人读后掩卷遐思，获得无限启迪，这样

的审美情趣是高雅的。涵养高雅的情趣是语文

美育的追求。语文教材文质兼美的选文为高雅

审美情趣的培养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教学中要注

意挖掘其中蕴含的审美元素，引导学生在对优

美、壮美、崇高等美的欣赏中形成高雅的情趣。

（2）具备正确的审美观念

审美观念，又称“审美理想”“审美标准”，是

人的世界观与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审美观

念是人对美的基本观点和看法，是评判审美价值

的基本标准，属于具有理性与普遍性的审美意识

形式。

审美观念是世界观与价值观的一部分，就个

体而言，审美观念也有健康与不良、正确与错误

之分。如把生理快感当作一种美感，以求口腹之

满足与身体的快乐为审美目标，便是一种不良的

审美观念，也体现出追求物质享乐的人生价值

观。又如“以瘦为美”，为追求所谓的“骨感”而损

坏了身体的健康，这样的审美观也是错误与不良

的。而以和谐为美，以优雅为美，以德为美，以健

康与活力为美，这些则是健康、正确的审美观

念。以和谐为美，从感知语言文字形式的和谐，

到追求人身心的和谐，可促进人格的完美；以优

雅为美，从欣赏语言文字的优美，到对追求自我

言行的优雅，可提升人的文明素养；以德为美，通

过感受作品中人物的善良、勇敢、奉献等美德，可

唤起自我道德意识，提升人的道德修养与精神境

界；以活力为美，在欣赏生机勃勃、强劲矫健的文

学形象时，也会扬起自我健康活力的生命激情。

健康、优美、和谐、崇高的审美观念，也是健康积

极人生观的体现。

总之，审美观念是审美趣味积累、沉淀、改造

与理性升华的结果，同时又作用于审美趣味，决

定审美趣味的取向。审美趣味与审美观念分别

从感性与理性两个层面诠释了审美意识。审美

情趣从感性层面体现了人的审美追求，审美观念

从理性层面体现了人的审美理想与价值判断。

而美的观念、理想、价值判断也是人的世界观、价

值观的一部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审美

意识从观念层面实现了审美的育人价值。

综上所述，作为核心素养重要方面的“审美

创造”涵盖了审美经验、审美能力、审美意识三个

层面的内容，三者相互促进、相互影响，共同构建

起义务教育语文核心素养之“审美创造”的体

系。在此体系中，审美经验是基础，审美能力是

核心，审美意识是根本。同时，三个层面的审美

素养皆以语言文字及作品为载体，以审美活动为

中介，在对语言文字之美的感知、理解、欣赏、表

现与创造活动中生成、发展并表现出来。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

（2022年版）［S］.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5.

［2］王一川.美学与美育［M］.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

学出版社，2008：109.

［3］康德.判断力批判（上卷）［M］.宗白华，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6：67～68.

［4］达·芬奇.达·芬奇论绘画［M］.戴勉，编译.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15.

［5］叶朗.美学原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284~286.

［6］朱光潜.西方美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

社，2003：597.

［7］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M］.刘大基，傅志强，周

发祥，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51.

［8］教育部组织编写.义务教育教科书 语文（四年级

下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9：37.

［9］［10］［12］杜卫.美育学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

出版社，2023：91，92，136.

［11］杜卫.美育论［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4：172.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指

向生命关怀与文化认同的语文美育研究”（项目

编号：22YJA880080）阶段性成果】

24


